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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顧問委員會 

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會議上所作出的決定 

 

 

 修訂《僱傭條例》的建議 － 就僱主不遵從強制復職或再次聘用命
令加入額外補償的修訂條文 

 

 勞工顧問委員會（勞顧會）在較早前通過修訂《僱傭條例》有關復

職／再次聘用條文的建議，使被裁定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在提

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申索時，勞資審裁處如認為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，

可無須取得僱主的同意，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。如僱主不遵從建

議的強制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，須支付額外補償，上限為 5 萬元。 
 

 政府建議將額外補償的形式，由非固定金額，修訂為按照有關僱員

的每月工資來計算的一筆款項，仍以 5 萬元為上限。經這項技術性修訂
後，有關額外款項的新條文便會更為明確，僱員亦無須因僱主不遵從強

制命令而再次入稟勞資審裁處。 

 
 勞顧會在 2007 年 8 月 1 日的會議上通過有關的技術性修訂建議，
並於 12 月 10 日同意額外款項應訂為有關僱員月薪的三倍，上限為 5 萬
元。  
 



 

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第 64B 條有關法團負責人的欠薪刑責 
 
 現行《僱傭條例》第 64B 條規定，如法團觸犯的欠薪罪行經證明
是該法團的負責人，即董事、經理、秘書或其他類似的人員的同意、或

縱容、或疏忽下所犯，則負責人須承擔刑責。 

 

 勞顧會在2006 年年初舉行的會議上，通過政府須檢討《僱傭條例》
第 64B 條。勞工處曾研究修訂第 64B 條的可行性，並就此徵詢律政司意
見。檢討的結果顯示，現行條文中的可供定罪元素，已足以涵蓋法團欠

薪罪行可歸因於負責人不合理行為的所有情況。勞工處亦已調整調查策

略，調撥更多資源，針對負責人涉及欠薪罪行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，被

定罪傳票因而大幅上升。執法的成果顯示，勞工處可引用現行條文，有

效地將違例的法團負責人繩之於法，而無須修訂有關條文。勞工處會繼

續嚴厲執法，打擊涉及法團負責人的違例個案。  
 

 政府在會議上向勞顧會各委員匯報檢討的結果及加強執法的行

動。他們支持檢討的結果，即無須修訂第 64B 條。  
 
 
 


